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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門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內

地與澳門民眾往來日益頻繁，交流範圍也日益擴大，

涉澳婚姻家庭關係不斷增多，隨之而來的繼承問題也

日漸突出。繼承制度是財產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繼承問題涉及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法定

繼承是繼承制度的主要形式，是相對於遺囑繼承而言

的，指由法律指定可以繼承被繼承人財產的人和有關

分配事項的一種法律制度。由於傳統風俗的影響，在

中國內地特別是一些欠發達地區，人們很少用遺囑處

理財產，法定繼承被普遍使用。而在澳門，由於對法

定繼承的規定相當完備，這也大大縮小了遺囑繼承方

式的適用範圍。因此，對兩地繼承制度的比較研究，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以下簡稱《繼承法》)

的完善、妥善解決兩地繼承制度衝突和促進區域的私

法統一有着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具體內容的比較 
 

(一) 法定繼承人的範圍 

《繼承法》規定繼承人範圍包括配偶、子女、父

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喪偶兒媳和喪偶

女婿等六類人。1《澳門民法典》中規定的繼承人範圍

包括配偶、血親、與死者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澳門特

別行政區。2 從兩地繼承人範圍的規定可以看出，兩

地均將配偶和有血親關係的人列入了繼承人範圍，這

也是大多數國家立法的通例。然而，兩地繼承人範圍

的差異也顯而易見：澳門繼承人的範圍相對較寬，澳

門民法把與被繼承人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兄弟姐妹

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四親等在內的其他旁系血親等

列入了法定繼承人的範圍；內地這類人則不在此限。 

除此之外，兩地繼承制度具體規定仍存在較多差

異：第一，配偶方面，雖然內地與澳門均規定合法婚

姻關係中的男女雙方互為法定繼承人，但具體內容有

所不同。內地對1994年2月1日前形成的符合規定條件

的事實婚姻，承認其效力，雙方當事人相互之間有繼

承權3；對1950年《婚姻法》頒佈前形成的一夫多妻問

題，認為屬歷史遺留問題，如本人未提出解除關係，

一般不予干涉4，仍享有繼承權。澳門雖然不承認妾的

配偶身份，但其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遺產，例如遺囑

或合同。另外在內地，夫妻雙方分居的或離婚判決未

生效的，一方死亡均不影響另一方的繼承權；而在澳

門，一方死亡時夫妻雙方已經分居或者正處於離婚訴

訟中的，另一方不具有繼承權。5 第二，子女方面，

《繼承法》明確規定非婚生子女、養子女享有與婚生

子女同等的繼承權，並且還承認形成扶養關係的繼子

女有繼承權；澳門則把收養分為完全收養和不完全收

養兩種情況並且分別作出相應的規定。對於繼子女，

澳門不承認其繼承權。6 第三，父母方面，除了生父

母和養父母外，《繼承法》還包括了形成扶養關係的

繼父母，而澳門地區則不把繼父母包括在內。第四，

兄弟姐妹方面，《繼承法》既包括了全血緣的和半血

緣的兄弟姐妹，也包括了養兄弟姐妹和有扶養關係的

繼兄弟姐妹，澳門地區則均不包括繼兄弟姐妹。第五，

關於祖父母、外祖父母方面，內地同樣包括親生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養祖父母和形成扶養關係的繼祖父

母、繼外祖父母等。第六，親等的範圍方面，內地有

繼承權的人只限於二親等之間，而親等之外的人沒有

繼承權或只有在代位繼承的情況下取得；而在澳門具

有繼承權的範圍較為寬泛，四親等以內的均有繼承

權，無需通過代位繼承取得。第七，《繼承法》還規

定了一類特殊的法定繼承人，即喪偶的兒媳和女婿。

《繼承法》規定在對公婆或岳父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

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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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他們可作為第一順序的繼承人。這是《繼

承法》的一個突出特點，它符合內地的實際情況，有

利於弘揚敬老愛老的社會精神7；而在澳門地區的立法

中法定繼承人和繼承份額都非常明確，並無此類規定。 

 

(二) 法定繼承人的順序 

在繼承的順序上，內地繼承人的順序為第一順

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8 《澳門民法典》中規定繼承人的順

序依次為：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配偶及直系血親

尊親屬，與死者有事實婚關係的人，兄弟姐妹及其直

系血親卑親屬，四親等內之其他旁系血親。9 

兩地繼承人的順序，原則上均都是按照婚姻關係

和血緣關係的遠近來進行排序的，將配偶和子女作為

第一順序繼承人。但兩地繼承人順序差異也顯然易

見：第一，內地對繼承人的順序規定較為簡略，只有

兩個順序等級，每一順序等級人較多；而澳門地區的

規定非常詳細，有六個順位等級，每一個順位等級的

人較少。第二，父母的繼承順序不同。內地將父母即

直系血親尊親屬放在了第一位，而澳門地區卻放在第

二位。第三，配偶所處的順序不同。內地將配偶固定

為第一順序繼承人，體現了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中

國法律對配偶權益的保護；而澳門地區並沒有將配偶

列入某一固定的繼承順序，其可與第一、第二順序的

繼承人共同繼承遺產。 

 

(三) 法定繼承人的份額 

《繼承法》規定同一順序繼承人繼承份額相等，

繼承權男女平等。但又有特殊情況：第一，對生活有

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應

給於照顧；第二，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或與

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可以多

分；第三，有扶養能力和扶養條件而不盡扶養義務的

繼承人，應少分或不分；第四，代位繼承人缺乏勞動

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或對被繼承人盡過主要贍養義

務的，可以多分；第五，對繼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繼承

人扶養的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人，或者繼

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扶養較多的人，可以分給他們

適當的遺產；第六，經繼承人協商同意，可以不均等

分配。澳門的規定則較為複雜：被繼承人僅有配偶

時，配偶繼承全部遺產；繼承人為配偶和卑親屬時，

按人數等分，但配偶不少於遺產的 1/4；僅有配偶和

尊親屬時，配偶的份額為遺產的 2/3。同父同母和不

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之間，前者的份額是後者的兩

倍。 

結合兩地的規定可以看出，兩地在繼承份額方面

的不同主要有：第一，《繼承法》對應繼份額的規定

非常籠統。同一順序繼承人應繼份的均等，只是在一

般情況下是相對的，實際確定每個繼承人的應繼份

時，還要考慮其生活狀況、勞動能力、對死者所盡義

務的多少、與死者共同生活關係等諸種因素。結果可

能比平均數多，也可能比平均數少，甚至可能分文不

得。10 這種規定原則性強，雖然面面俱到，但具體到

怎麼分卻沒有說清楚，在實踐中易造成爭議；而澳門

的規定則更為合理，澳門民法對同一順序繼承人的應

繼份額有詳細規定，避免了在實踐中引起不必要的爭

端。第二，《繼承法》規定配偶與其同一順序繼承人

份額相等；而在澳門民法中，配偶在與不同順序的繼

承人共同繼承遺產時，依血緣關係的遠近其份額是不

相同的。配偶獲得的份額大於等於其他人的份額，並

有最低份額的限制。 

 

 

二、《繼承法》的特色與立法借鑒 
 

(一) 《繼承法》特色 

通過對內地與澳門法定繼承制度的對比可以看

出，《繼承法》具有以下特色： 

1. 重視扶養關係在繼承活動中的作用 

首先，在《繼承法》中扶養關係和姻親關係結合

可以成為獲得繼承權的根據。在前面的法定繼承中已

經提到，一方面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喪偶

女婿可成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另一方面形成撫養教育

關係的繼子女對繼父母、繼兄弟姐妹之間享有繼承

權。這一規定，體現了事實上形成的以權利義務關係

作為取得繼承權的依據，打破了依血緣關係、婚姻關

係確定繼承人的傳統做法。11 其次，扶養義務的履行

是享有繼承權的條件。在法定繼承中，同一順序繼承

人的應繼份額，一般應當均等。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

扶養義務者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的繼承人，分配遺產

時，可以多分。有扶養能力和有扶養條件的繼承人，

不盡扶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應當不分或者少分。

這一規定體現了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有利於家庭長

幼之間養老育幼，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互扶養，充分發

揮家庭對老弱病殘的扶養照顧職能，減輕社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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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障父母的繼承地位 

父母是子女最直接的長輩直系血親，也是子女最

親近的尊親屬，彼此間擁有最親近的人身關係和財產

關係。父母對子女承擔着重要的撫養教育義務，子女

也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繼承法》將父母作為

第一位法定繼承人，正是對中國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

的體現，符合中國傳統的孝道觀念。 

3. 注重弘揚敬老愛老的社會精神 

《繼承法》中規定了許多遺產分割的特殊情況，

這都與中國“尊老敬愛”的傳統觀念相關。例如“盡

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可成為第一

順位繼承”，又或“有扶養能力和扶養條件而不盡扶

養義務的繼承人，應少分或不分”等的規定。 

 

(二) 立法借鑒 

通過兩地法定繼承制度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內

地法定繼承制度雖然涉及面廣，但其內容多為原則性

規定，操作起來具有一定的難度。澳門地區法定繼承

制度較為完善，參考《澳門民法典》關於繼承制度的

規定，建議對內地法定繼承制度作如下修改：  

1. 法定繼承人範圍的修改 

第一，擴大可繼承遺產的親等範圍。從兩地法定

繼承人的範圍可以看出，內地法定繼承的範圍較窄。

現行《繼承法》設立於改革開放之初，當時的設計是

以家庭結構和血緣關係為主要因素來構建繼承制度。

如今，內地社會已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原來的制度

已出現許多與現實不適應的情況，應計生政策導致的

家庭結構日趨簡單，大量“四二一”甚至“八四二一”

式的獨生子女家庭湧現，其規模小，可繼承人少，“姑

姑”、“舅舅”等稱謂也會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如

果繼續堅持現行法定繼承制度的規定，其繼承人範圍

會愈加窄小，勢必會造成許多遺產無人繼承的局面，

不利於充分保護被繼承人的私有財產，應當進行修

改。建議參照《澳門民法典》中的繼承制度規定，將

四親等以內的直系血親被親屬納入到法定繼承人的

範圍，並規定按現行法律有代位繼承權的繼續享有代

位繼承權。當其享有代為繼承權時，通過代位繼承取

得遺產；當其不具有代為繼承權時，作為法定繼承人

取得遺產，這樣最大利益地保障被繼承人的直系親屬

的利益。同時，將四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列入法定繼

承人的範圍。這些人與被繼承人的關係密切，在有的

家庭中可能存在相互扶養相互照顧的情況，因此，本

着對被繼承人的財產進行合理化配置的原則，參照

《澳門民法典》中的繼承制度規定，將被繼承人的近

親屬列入法定繼承人的範圍，符合中國的傳統文化觀

念和現實國情，也有利於被繼承人財產的有效配置。 

第二，配偶在繼承權的修改。從前文分析可知，

在內地夫妻分居或處於離婚訴訟中的，由於沒有結束

婚姻關係，另一方仍享有繼承權，此規定明顯不符合

被繼承人的意願。應當參照澳門的規定作出修改，規

定在一方死亡時，夫妻已經分居的，另一方沒有繼承

權；一方在離婚訴訟中死亡的，應當繼續訴訟，另一

方的繼承權依判決是否離婚而確定。 

2. 法定繼承人順序的修改 

第一，父母繼承規定的修改。澳門地區將父母放

在第二順序繼承人，而內地是第一順序繼承人。對此

學者們討論較為激烈：有的學者認為應效仿澳門地區

規定，將父母放在第二順序繼承人；有的學者認為內

地的規定符合了中國傳統的孝道觀念，老年人是弱勢

群體，將父母放在第二位不利於對其利益的保護。筆

者贊同第一種觀點，認為應將父母放在第二順序繼承

人。原因如下：首先，父母的經濟生活與子女的直系

血親卑親屬相比是較為有保障的。父母一般都有一定

的經濟能力能夠獨立生活，就算沒有經濟能力，其子

孫對其也有法定的扶養義務；其次，如果被繼承人的

子女與父母同時繼承，在繼承死者遺產的父母死亡後

會導致其遺產向旁系親屬擴散，這不利於對被繼承人

私有財產的保護和對其直系血親卑親屬家庭撫養功

能的實現。因此，被繼承人的父母與子女繼承遺產

時，應當有一個順序差別。 

需要考慮的因素是：澳門地區經濟發達，有足夠

的經濟實力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養老制度和社會福利

制度，老年人即使沒有經濟能力和遺產繼承的情況下

其生活也能夠得到保障。而內地人口眾多、經濟發展

不平衡，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養老制度和

社會福利制度，因此《澳門民法典》中的繼承制度規

定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作為依託，內地在借鑒時不能

完全照搬澳門地區規定將養老責任推給政府。基於中

國目前的現狀，以及家庭人倫理念的考慮和對父母養

育之恩的報答，應當規定在父母完全沒有經濟能力的

情況下，可以與直系血親卑親屬一起參加繼承。 

第二，配偶繼承順序的修改。基於對父母繼承順

序的修改，也應當對配偶順序進行修改。因為父母順

序修改後第一順序只有配偶和直系血親卑親屬，若被

繼承人沒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則只有配偶繼承遺產，

其父母卻一無所得，這有可能違背被繼承人自身的意

願 12 ，也與中國的傳統“百善孝為先”等觀念相違

背。同時，配偶不列入固定順序更能體現配偶與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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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親卑親屬的密切關係。為此，建議中國內地配偶的

順序應參考澳門規定，配偶為非固定順序繼承人，可

與第一、第二順序繼承人共同繼承。 

3. 法定繼承人份額的修改 

第一，法定繼承份額的分配。關於法定繼承份額

的分配，需要考慮各繼承人與被繼承人的關係和在家

庭中的地位和功能。“既要保障作為特殊身份的配偶

的權益得以充分體現，又要恰當地處理配偶與其他血

親繼承人之間的利益。”13 配偶在一個家庭中處於主

導地位且與另一半共同打拼創造財富價值，在遺產的

繼承中應處於重要地位。內地對繼承人應繼份額的規

定較為籠統，從維護家庭和諧和避免紛爭的立場來

講，應參照《澳門民法典》中的繼承制度做法，規定

具體的份額。建議具體如下：當配偶與直系血親卑親

屬共同繼承遺產時，配偶的應繼份額應為遺產的一

半；當配偶與直系血親尊親屬一起共同繼承遺產時，

配偶的應繼份額應為遺產的 2/3；當沒有配偶時，遺

產按照法定繼承人數量等分。前一順序無人繼承遺產

的，由後一順序繼承人繼承。 

第二，特殊情況下遺產份額的分配。在內地的法

定繼承制度中，有一些特殊情況下法定繼承人份額的

規定相當籠統，應明確其內容：首先，是《繼承法》

規定喪偶兒媳和喪偶女婿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

第一順序繼承人。一方面盡了主要贍養義務應指對被

繼承人提供了主要經濟來源或生活方面的扶助，使其

能夠正常生活。另一方面若在被繼承人的配偶、父

母、子女均已死亡或喪失繼承權，且無直系血親卑親

屬代為繼承時，喪偶兒媳和喪偶女婿則成為惟一遺產

繼承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再

婚，則會造成被繼承人的遺產落入“外人”之手，而

作為與被繼承人有血親關係的第二順序繼承人卻沒

有絲毫的繼承權，這顯然難以符合被繼承人的意願，

也不合常理。14 針對這一情況，建議根據權利義務相

一致原則，由喪偶兒媳或喪偶女婿與其他順序繼承人

共同繼承遺產，並可酌情給予多分。其次，生活有特

殊困難又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應給予照顧。在這

裏“有特殊困難”應當指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情

況，而“給予”照顧是在正常分割不能維持其基本生

活的情況下給予多分遺產以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

求。最後，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或共同生活的繼承人應

酌情給予多分。這個規定也是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的

體現。有扶養能力和扶養條件但不盡扶養義務的人，

應該不分或少分。這裏的前提條件是，被繼承人有經

濟或生活上的困難，需要被繼承人扶養；繼承人有扶

養被繼承人的條件和能力，卻沒有履行扶養義務。這

兩個條件應當同時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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